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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兽用疫苗产品》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5年4月21日内蒙古标准化协会对《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兽用疫苗产品》团体标准进行了技术审查，经协会研讨与评审，批准立项。本标准由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提出，内蒙古标准化协会归口。
2.起草单位及协作单位
[bookmark: _GoBack]起草单位：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内蒙古金宇保灵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内蒙古动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金宇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金宇共立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3.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赵丽霞、刘潇、赵勇、帅富智、郭建军、刘艳霞、李瑞春、张建宏、刘慧、孙杰、马振宇、邢瑞、赵雪琪、常春、刘亚奇、钮磊、王龙、乔亮明、郝雪梅、赵英
按照表中内容说明起草人分工安排
表1标准参与编写人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主要工作内容

	1
	赵丽霞
	正高级兽医师
	项目主持人，负责方案设计，标准编写、验证和修订。

	2
	刘潇
	高级工程师
	主要参加人，负责标准编写、验证和修订。

	3
	赵勇
	中级工程师
	主要参加人，负责标准编写、验证和修订。

	4
	帅富智
	助理工程师
	主要参加人，负责标准编写、验证和修订。

	5
	郭建军
	中级兽医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6

	刘艳霞
	高级兽医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7
	李瑞春
	高级经济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8
	张建宏
	知识产权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9
	刘慧
	中级工程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10
	孙杰

	无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11
	马振宇
	高级动物医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12
	邢瑞
	执业兽医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13
	赵雪琪
	无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14
	常春
	无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15
	刘亚奇
	中级工程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16
	钮磊
	中级工程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17
	王龙
	中级兽医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18
	乔亮明
	高级兽医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19
	郝雪梅
	中级兽医师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20
	赵英
	无
	主要参加人，参与标准的指标验证。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填补行业空白，引领低碳化发展
当前我国兽用疫苗领域尚未建立碳足迹核算体系，而内蒙古作为全国动物疫苗核心生产基地（口蹄疫疫苗市场占有率25.95%），亟需率先建立地方性技术规范。国家《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工作指引》明确提出需完善细分领域标准，内蒙古可依托金宇保灵等链主企业实践经验，结合ISO 14067等国际方法学，构建兽用疫苗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模型。此举不仅能填补行业空白，还可为国家生物制药碳足迹标准体系提供区域性范本，推动行业从“人用药优先”向“人兽药协同减碳”转型。

2.支撑区域双碳目标，破解产业转型瓶颈
    内蒙古生物医药产业链年产值超百亿，但碳排放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兽用疫苗生产涉及高耗能的灭菌、冷冻等环节（如金宇保灵年产能达20亿毫升），且供应链碳排放占比超90%。制订专项标准可通过量化原料采购（如培养基）、冷链运输等关键环节的碳足迹，识别减排节点。例如，针对布鲁氏菌病疫苗19.53%的市场份额，通过标准化核算可优化其发酵工艺能耗，预计推动单支疫苗碳强度下降15%-20%，助力自治区202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的目标实现。
3.增强供应链韧性，提升国际竟争力
    全球动保巨头硕腾、勃林格等已将碳足迹纳入供应商准入标准。内蒙古兽用疫苗缺乏碳标签可能面临绿色贸易壁垒。通过建立涵盖“原辅料运输一细胞培养一灭活纯化一包装废弃”的全链条评价标准，可帮助企业获取国际互认的碳数据，标准制定还将倒逼配套企业升级环保工艺，形成绿色供应链集群效应。
4.创新政策工具，激活链主企业引领作用
    技术规范的出台可与《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形成政策协同，为链主企业提供碳减排路径。同时，标准可作为采购加分项，推动优先选择低碳产品，形成“标准牵引一企业实践一政策激励”的良性循环。
三、主要起草过程
1.前期准备
（1）2025年1月至4月，在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的组织下，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工作组成员依据任务分工，开展了一系列资料收集工作，为标准起草提供参考。
在政策方面生物制药行业国家不断完善“1+N”政策体系，推动减碳措施的实施。具体政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推动原料药产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促进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等。一方面，从行业发展角度，提出医药工业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促进全产业链低碳循环发展；另一方面，随着ESG概念的发展和深化，药企对全球供应链管理愈加重视，除企业的药品生产工艺本身外，对供应链的环保要求也将成为未来绿色产品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间，国家对于碳足迹工作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围绕碳足迹这一核心概念，旨在推动全社会的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提出了构建科学、规范的碳足迹管理体系的目标，以全面监测和评估各类经济活动的碳排放情况，为政府制定更加精准的环保政策提供数据支持。《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工作指引》则进一步细化了产品碳足迹的核算方法和标准，引导企业加强碳足迹管理，优化产品设计和生产流程，降低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
    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在数据分析、自动化、云技术、物联网等领域的应用效率均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为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国内标准方面，收集梳理了《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 24040—2008）、《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畜产品》（GB/T 44903—2024）等已发布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了解其制定和应用情况。
在国际标准方面，收集总结了《Greenhouse gases -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ISO 14067）、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 -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ISO14040:2006）等与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相关的国际指南标准。
2.组成标准起草组，制定工作方案
2025年1月，项目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组，主要由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内蒙古动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金宇保灵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共同负责本文件起草工作，包括标准文献资料的收集、标准材料的起草及修改等工作。在碳足迹核算方面的企业内部规范，并开展相关内容的而验证工作，确保本文件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确定核算边界（原料准备→产品制造→产品检验→成品销售→废物处理）、功能单位（万毫升商品疫苗）。设计数据收集表格，规范排放因子来源（如 IPCC、生态环境部数据库、实测数据）。
3.完善标准内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在以上收集和分析相关参考文献、调研的基础上，起草组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与2025 年6月起草并形成了《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核算和报告指南》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量化原则、目的和范围的确定、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数据计算、生命周期结果解释和兽用疫苗足迹报告内容等9个章节。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编制原则
科学性原则：严格依据生命周期评价等科学方法，全面考量兽用疫苗从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储存运输、使用到废弃处理全流程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情况。优先采用经溯源性核验的实测数据测算碳足迹因子，若无实测数据，按政府官方数据、行业经验值、文献值的优先级顺序选用，并注明数据来源，同时开展数据有效性和不确定性分析。积极吸纳国内外相关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确保标准技术内容科学、合理、可靠。
实用性原则：充分结合兽用疫苗行业生产、经营、流通等实际状况，使标准具备良好的可操作性。明确规定产品生命周期中必须使用初级数据的环节以及可使用次级数据的环节，并对数据不确定性进行质量评价。在初级数据无法获取时，详细说明次级数据的选用顺序及要求。标准中的核算边界、数据收集要求、报告格式等内容清晰明了，方便企业理解与执行，切实为企业碳足迹核算工作提供有效指导，助力企业发掘节能降碳潜力。
一致性原则：在标准制定的全过程，保持假设、方法和数据的一致性，以得出与既定目的和范围相符的结论。核算边界、数据质量要求、清单分析要求和报告格式等技术内容，与《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 - 2024）保持协调一致，确保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核算与国内产品碳足迹核算体系的整体一致性，提高不同产品碳足迹结果的可比性。
完整性原则：将对兽用疫苗产品系统有显著贡献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均纳入核算范围，依据合理的取舍准则判断显著程度。全面涵盖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消耗、能源使用、运输配送、废物处理等各环节产生的温室气体，不遗漏任何重要排放源，真实、完整地反映兽用疫苗产品的碳足迹情况。
透明性原则：以公开、全面且易于理解的方式处理和记录所有相关问题，详细披露核算过程中采用的所有假设，明确引用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对所有估计值作出清晰解释，避免误差，使标准使用者能够准确理解核算过程与结果，增强碳足迹核算结果的可信度与公信力。
动态性原则：考虑到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调整变化，本标准保持一定的动态性与灵活性。定期对标准进行评估与修订，及时纳入新的科研成果、技术方法以及政策要求，使标准能够持续适应兽用疫苗行业的发展，有效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2.编制依据
2.1国家相关标准
以《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为核心依据，该标准规定了产品碳足迹量化的通用要求和指南，本标准在核算框架、基本方法等方面与其保持一致，确保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量化符合国内通用规范。
参考《温室气体 核算与报告通用规范》（GB/T 32150-2015），遵循其中关于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的基本原则和通用要求，保证本标准在数据收集、核算流程等方面的规范性。
结合《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GB/T 24040-2008），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兽用疫苗产品进行碳足迹量化，明确评价的目的与范围确定、清单分析等关键环节的要求。
2.2国家及地方政策文件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通过制定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量化标准，引导行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助力实现 “双碳” 目标。
参考《“十四五” 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注重在兽用疫苗产品全生命周期中体现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理念，将相关要求融入碳足迹量化的考量因素中。
结合地方关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政策，根据不同地区兽用疫苗行业的发展特点和政策导向，使标准在地方层面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3行业实际与需求
基于兽用疫苗行业的生产现状，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工艺、储存运输方式等实际情况，确定碳足迹量化的具体范围和重点环节，确保标准符合行业生产实际。
针对行业内企业在碳足迹核算方面的需求，如企业节能减排规划、绿色产品认证等，使标准能够为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量化方法和指导，满足企业实际应用需求。
参考行业内相关的技术规范和实践经验，吸纳行业内先进的碳足迹量化方法和管理模式，提升标准的行业针对性和实用性。
2.4国际相关标准与经验
借鉴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ISO 14040）和《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ISO 14044），吸收国际上生命周期评价和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提高本标准的国际兼容性。
参考国际上兽用疫苗及相关生物医药行业碳足迹量化的实践案例和经验，结合国内行业实际进行调整和优化，使标准在技术层面与国际接轨。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没有出现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相违背的情况。
4.与现行相关标准的联系
未采用国际标准，国内在人用疫苗和兽用疫苗方面目前还未有相关碳足迹核算标准。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主要条款说明
（1）术语定义
标准内容：
3.1　兽用生物制品
兽用生物制品，是指以天然或者人工改造的微生物、寄生虫、生物毒素或者生物组织及代谢产物等为材料，采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或者生物化学、生物工程等相应技术制成的，用于预防、治疗、诊断动物疫病或者有目的地调节动物生理机能的兽药，主要包括血清制品、疫苗、诊断制品和微生态制品等。
本标准中的兽用疫苗产品为兽用生物制品中的疫苗类。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21 年 第 2 号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

标准内容：
3.2　兽用疫苗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life cycle carbon footprint of veterinary vaccine products
兽用疫苗产品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来源: ISO 14067:2018]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采用《Greenhouse gases—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Requirements and guide lines for quantification》ISO 14067:2018中的定义，该报告定义为“基于生命周期法评估得到的一个产品体系中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CO₂eq）表示其结果。”。
标准内容：
3.3　兽用疫苗产品部分碳足迹partial carbon footprint of veterinary vaccine products
兽用疫苗产品生命周期内的一个或多个选定阶段或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来源: ISO 14067:2018]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3.1.2中的定义，该报告定义为“在产品系统生命周期内的一个或多个选定阶段或过程中的GHG排放量和GHG清除量之和，并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标准内容：
3.4　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量化quantification of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veterinary vaccine products
确定兽用疫苗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和部分碳足迹的活动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24067—2024,3.1.6中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确定产品碳足迹或产品部分碳足迹的活动。”。

标准内容：
3.5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lifecycleinventoryanalysis;LCI
生命周期评价的阶段,涉及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输入和输出的汇编和量化。
[来源:GB/T24067——2024,3.4.4]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24067—2024,3.4.4中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生命周期评价的阶段，涉及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输入和输出的汇编和量化。”。

标准内容：
3.6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lifecycleimpactassessment;LCIA
生命周期评价的阶段,旨在了解和评估产品系统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潜在环境影响的大小和重要性。
[来源:GB/T24067—2024,3.4.5]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24067—2024,3.4.5中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生命周期评价的阶段，旨在了解和评估产品系统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潜在环境影响的大小和重要性。”。

标准内容：
3.7　生命周期解释lifecycleinterpretation
生命周期评价中根据规定的目标和范围对清单分析或影响评价的结果进行评估以形成结论和建议的阶段。
[来源:GB/T24067—2024,3.4.6]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24067—2024,3.4.6中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生命周期评价中根据观定的目标和范围 清单分析或胶响既价的结集进行评估以形成结论和建议的阶段。”。

标准内容：
3.8　生命周期life cycle 
产品相关的连续且相互连接的阶段，包括原材料获取或从自然资源中生成原材料至生命末期处理。
[来源:GB/T24067—2024,3.4.2]
注1:“原材料”的定义见GB/T24040—2008,3.15。
注2:与产品相关的生命周期阶段包括原材料获取、生产、销售、使用和生命末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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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及依据：本术语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24067—2024,3.4.2中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产品相关的连续且相互连接的阶段，包括原材料获取或从自然资源中生成原材料至生命末期处理。。”。

标准内容：
3.9　功能单位functionalunit
用来量化产品系统功能的基准单位。
[来源:GB/T24067—2024,3.3.7]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24067—2024,3.3.7中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用来量化产品系统功能的基准单位。”。

标准内容：
3.10　声明单位declaredunit
用来量化产品部分碳足迹的基准单位。
[来源:GB/T24067—2024,3.3.8,有修改]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24067—2024,3.3.8中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用来量化产品部分碳足迹的基准单位。”。

标准内容：
3.11　系统边界systemboundary
通过一组准则确认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来源:GB/T24067—2024,3.3.4]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24067—2024,3.3.4中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标准内容：
3.12　单元过程unitprocess
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时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而确定的最基本部分。
[来源:GB/T24067—2024,3.3.6]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定义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标准中3.3.6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时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而确定的最基本部分。”。

标准内容：
3.13　活动数据activity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注: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的电量、购入的热量等。
[来源:GB/T32150—2015,3.12]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定义采用《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标准中3.12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

标准内容：
3.14　初级数据primarydata
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
注1:初级数据并非必须来自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因为初级数据可能涉及其他与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具有可比性的产品系统。
注2:初级数据可以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或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来源:GB/T24067—2024,3.6.1]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定义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标准中3.6.1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

标准内容：
3.15　次级数据secondarydata
[bookmark: bookmark17]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注1:次级数据是经权威机构验证且具有可信度的数据,可来源于数据库、公开文献、国家排放因子、计算估算数据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推荐使用本土化数据库。
注2:次级数据可包括从代替过程或估计获得的数据。
[来源:GB/T24067—2024,3.6.3]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定义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标准中3.6.3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标准内容：
3.16　温室气体greenhousegas;GHG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本文件涉及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来源:GB/T24067—2024,3.2.1]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定义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标准中3.2.1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辐射的气态成分。”。

标准内容：
3.17　全球变暖潜势globalwarmingpotential;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迫影响相关联的系数。
注:按照IPCC提供的最新数据,具体可参考附录A进行取值。
[来源:GB/T24067—2024,3.2.4,有修改]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定义采用《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标准中3.2.4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迫影响相关联的系数 。”。

标准内容：
3.18　二氧化碳当量carbondioxideequivalent;CO2e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32150—2015,3.16]
理由及依据：本术语定义采用《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标准中3.16的定义，该标准定义为“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

（2）原则
标准内容：
4.1相关性
数据和方法的选取适用于所量化系统产生的GHG排放量和清除量的评价。
4.2完整性
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量化包括所有对系统有显著贡献的GHG排放量和清除量。
4.3一致性
在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全过程,使用相同的假设、方法和数据,以得到与目的和范围一致的结论。
4.4统一性
采用国际上已认可并已应用于具体产品种类的方法、标准和指南,以提高特定兽用疫苗碳足迹之间的可比性。
4.5准确性
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的量化是准确的、可核查的、相关的、无误导性的,并尽可能地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4.6透明性
以公开、全面和可理解的信息表述方式记录所有相关问题。披露所有相关假设,并适当披露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
4.7避免重复计算
相同的GHG排放量和清除量仅分配一次,以避免GHG排放量和清除量的重复计算。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4部分原则参考《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 标准中 5部分原则的规定。《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标准原则包括5.1 概述、5.2 生命周期的视角、5.3 相对的方法和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5.4 迭代的方法、5.5 科学方法的优先性、5.6 相关性、5.7 完整性、5.8 一致性、5.9 统一性、5.10 准确性、5.11 透明性和5.12 避免重复计算。本文件第4部分根据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核算的特点提出了对应性的要求。

（3）目的和范围确定
标准内容：
5.1.1量化目的
量化兽用疫苗生命周期或选定单元的显著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包括原材料准备阶段、产品制造阶段、产品检测阶段,宜包括成品销售阶段和废物处理阶段,计算兽用疫苗在生命周期或选定阶段对全球变暖的潜在贡献[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表示]。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 5.1 部分核算目的参考《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 标准中 6.3 部分目的和范围的确定的规定。GB/T 24067-2024标准中 6.3 部分规定“在确定产品碳足迹研究目的时，应明确说明以下问题：应用意图；开展该项研究的理由；目标受众（即研究结果的接收者）；符合ISO 14026 要求，计划交流的CFP或部分CFP的信息（如有）。”本文件针对兽用疫苗产品核算规定了具体的目的为“量化兽用疫苗生命周期或选定单元的显著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包括原材料准备阶段、产品制造阶段、产品检测阶段,宜包括成品销售阶段和废物处理阶段,计算兽用疫苗在生命周期或选定阶段对全球变暖的潜在贡献[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表示]。”。

标准内容：
5.1.2 量化范围
在确定兽用疫苗碳足迹量化范围过程中,应包括并描述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a)产品(系统)范围:明确产品名称、型号、声明单位、系统边界(见5.3)。
b)时间范围:选择量化碳足迹有代表性的时间段。
c)温室气体范围:包括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氧化亚氮 (N2O)。必要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要求，考虑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物（NF3）等其他温室气体。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 5.2 部分温室气体范围参考《Climate Change 2023: Synthesis Report.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s I, II and III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2023对温室气体范围的划定，该报告主要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其他温室气体包括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物（NF3）等。”。

标准内容：
5.2 功能单位
饲料产品应采用1 万ml兽用疫苗重作为功能单位
注：核算饲料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应确定功能单位。功能单位的表述中应包含影响碳足迹核算的饲料兽用疫苗产品的主要功能，应明确定义和可测量。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5.4部分功能单位的设定参考国家标准 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明确规定，功能单位需根据产品特性选择可量化、可对比的物理量或服务量。兽用疫苗作为液态生物制品，体积（ml）是其核心物理属性，且与生产、运输、使用环节的计量方式直接关联。 “1万ml” 作为功能单位，体现了产品功能（如免疫剂量）并满足数据采集的便利性。


标准内容：
5.3　系统边界
5.3.1边界设定
兽用疫苗碳足迹应量化兽用疫苗在原料准备阶段、产品制造阶段、产品检测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宜量化兽用疫苗在成品销售阶段和废物处理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

[image: ]
图1 图1兽用疫苗碳足迹系统边界
[bookmark: _Hlk204720037]理由及依据：本文件 5.3.1部分兽用疫苗产品系统及核算范围参考《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 标准中6.3.3 部分的规定。GB/T 24067-2024标准中6.3.3部分规定“产品碳足迹研究将产品的生命周期作为产品系统进行模拟，该系统具有一个或多个特定功能。产品系统可再分为一组单元过程。单元过程之间通过中间产品流或待处理的废物流相联系，与其他产品系统之间通过产品流相联系，与环境之间通过基本流相联系。”。本文件针对兽用疫苗产品核算规定了具体的范围为“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核算需将其生命周期视为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系统展开模拟。该系统可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单元过程（如5.3.2、5.3.3、5.3.4、5.3.5、5.3.6所示），通过此划分能够有效识别系统内物质流的输入与输出。构成兽用疫苗产品系统的单元过程需按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分组，具体分为原料准备阶段、产品制造阶段、产品检测阶段、成品销售阶段和废物处理阶段。产品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需分配至发生排放和清除的相应生命周期阶段。单元过程之间及生命周期阶段通过中间产品流或物质流相互关联，与其他产品系统之间通过产品流建立联系，与环境之间则通过资源利用或温室气体排放形成交互关系。通过产品流建立联系，与环境之间则通过资源利用或温室气体排放形成交互关系”基于上述要求，本文件给出了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核算的系统边界图。

标准内容：
5.3.2原料准备阶段
原料准备阶段包括但不限于：兽用疫苗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原料。包括：培养基、血清、化学试剂、佐剂和包装材料等。，以及原料检测和贮存与内部转运的能源消耗。
注:原材料的碳足迹包括采集、加工、包装、运输、能源等生产过程以及运输到兽用疫苗生产企业过程。
5.3.3产品制造阶段
兽用疫苗的产品制造阶段包括但不限于：
a)兽用疫苗的半成品制备过程;
b)兽用疫苗的成品制备过程；
c)活毒废水处理；
d)公用设备能源消耗;
5.3.4产品检测阶段
兽用疫苗的产品检测阶段包括但不限于：
a)成品检测包括性状、装量、无菌检验、内毒素、总蛋白、安全检验、效力检验等；
b)半成品检测包括生产细胞的检验、病毒液的检验、灭活液检测、有效含量检测等；
c)上述过程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在本厂处理相关的过程,不包括厂区人员及生活设施。
生产中产生的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应转入污染物处置阶段。
交通、运储和能源供应涉及原材料准备、产品制造和成品销售阶段的各个阶段,应按照实际情况计算。
5.3.5成品销售阶段
兽用疫苗的成品销售阶段包括但不限于：
a)兽用疫苗的运输;
b)兽用疫苗的仓储;
5.3.6废物处理阶段
兽用疫苗的废物处理阶段包括但不限于：
a)过期疫苗、残留疫苗、空瓶等固体危废的处理；
b)废物处理阶段的能源消耗等；
C)污水处理
理由及依据：
本文件5.5部分系统边界参考《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GB/T 24044—2008）标准中4.2.3.3 系统边界的规定，该标准规定系统边界的选择应与研究的目的相一致。应对建立系统边界的准则做出说明并解释。本文件针对从原材料获取到兽用疫苗产品使用完成（从摇篮到坟墓）评价设定了针对不同系统给出了各系统的组成单元过程和各单元过程的核算内容。GB/T 24044—2008标准中4.2.3.3.2提出“以流程图形式来描述系统边界是十分有帮助的”，本文件根据GB/T 24044—2008的规定，在图1给出了系统边界的具体内容。 

（4）清单分析
标准内容：
[bookmark: _Hlk204718373]6.1 核算步骤
开展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核算应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界定核算框架：明确系统边界（涵盖原料准备阶段、产品制造阶段、产品检测阶段、成品销售阶段和废物处理阶段等全生命周期），识别温室气体（GHG）排放关键阶段，并选定功能单位（如1万ml兽用疫苗产品）。
2）数据采集与整合：系统梳理边界内各单元过程，同步采集定性生产信息（如种兽用疫苗的半成品制备过程、兽用疫苗的成品制备过程）与定量数据（如公用设备能源消耗、兽用疫苗的运输）。
3）排放因子匹配：筛选适配的排放因子数据，涵盖原料准备阶段、产品制造阶段、产品检测阶段、成品销售阶段和废物处理阶段等环节，优先采用区域实测数据或权威数据库（如 IPCC、Ecoinvent）。
4）分阶段排放量计算：基于活动数据与排放因子，量化各单元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与碳汇清除量，区分直接排放（如机械燃油燃烧碳排放）与间接排放（如生产碳排放）。
5）分配规则确立：针对多产品系统或共享资源场景，制定科学分配方法（如质量分配、经济价值分配），合理分摊碳排放。
6）系统边界内饲料产品碳足迹核算：汇总各单元过程核算结果，经分配调整后得出饲料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形成完整量化报告。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第6.1部分核算步骤参照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 24040—2008）中第4部分4.2.2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包括的阶段的规定，该标准规定了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包括目的和范围的确定（功能单元、系统边界）、清单分析（数据收集、数据计算）和解释。

标准内容：
6.2　数据质量要求
在开展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组织拥有财务或运营控制权的情况下,应收集现场数据。所收集的过程数据应具有代表性。对于最重要的单元过程,即使没有财务或运营控制权,也宜使用现场数据。
数据收集与处理过程中,相关数据应满足以下数据质量要求。
a)时间覆盖范围:数据的年份和所收集数据的最小时间长度(例如:一年)。
b)技术覆盖范围:具体的技术或技术组合。
c)精度:对每个数据值的可变性的度量(例如:方差)。
d)完整性:测量或测算的流所占的比例。
e)一致性:对研究方法学是否能在敏感性分析的不同组成部分中统一应用而进行的定性评价。
f)可重现性:对其他独立从业人员采用同一方法学和数值信息重现相同研究结果的定性评价。
g)数据来源。
h)信息的不确定性。
开展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组织宜建立数据管理系统,保留相关文件和记录,进行数据质量评价,并持续提高数据质量。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第6.2部分数据收集和数据质量按照《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标准中6.3.6部分进行了修改，该标准规定“在收集现场数据不可行的情况下，宜使用经第三方评审的初级数据。仅在收集初级数据不可行时，或对于重要性较低的过程，次级数据才能用于输入和输出。”本文件规定了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收集方法和选择优先序，排放因子数据收集和数据质量规定“排放因子数据收集应按照以下方法：—应优先使用现场排放因子及特征参数。—在现场排放因子及特征参数不可获取的情况下，宜使用国家最新公布的数据和经评估过的相关数据库数据。—在国家已公布数据不可获取时，宜使用附录 A 的参考数据。”
标准内容：
6.3　分配原则
在边界设置或数据收集时,避免进行数据分配。若发现一个过程的输入和输出包含多个产品,则总排放量需要对该过程分配。分配的原则如下:
a)优先使用物理关系参数(包括但不限于生产量、生产工时等)进行分配;
b)无法找到物理关系时,则依经济价值进行分配;
c)若使用其他分配方法,需提供所使用参数的基础及计算说明。
6.4数据取舍准则
在兽用疫苗碳足迹量化过程中,可舍弃对产品碳足迹影响小于1%的环节,但舍弃环节总的影响不宜超过兽用疫苗碳足迹总量的5%。各阶段人员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舍弃。
理由及依据：
本文件6.5部分分配原则参照《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GB/T 24044—2008）标准中4.3.4 的规定，该标准规定如果分配不可避免时，则宜将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以能反映出它们潜在物理关系的方式划分到其中的不同产品或功能中，当物理关系无法建立或无法单独用来作为分配基础时，则宜以能反映它们之间其他关系的方式将输入输出在产品或功能间进行分配，例如可以根据产品的经济价值按比例将输入输出数据分配到共生产品。 
6.4　数据取舍准则
6.4数据取舍准则
在兽用疫苗碳足迹量化过程中,可舍弃对产品碳足迹影响小于1%的环节,但舍弃环节总的影响不宜超过兽用疫苗碳足迹总量的5%。各阶段人员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舍弃。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6.4部分数据取舍准则参考《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 标准中 6.3.5.3 取舍准则部分的规定，该标准规定“CFP 研究包括所研究系统的所有单元过程和流。当个别物质流或能量流对某一单元过程的碳足迹无显著贡献时，可将其作为数据排除项排除并进行报告。应在目的和范围界定阶段确定一致的取舍准则，所选取舍准则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也应在碳足迹研究报告中进行评价和描述（见6.4.5 和6.6）。在产品碳足迹量化过程中，可舍弃碳足迹影响小于1 %的环节，但舍弃环节总的影响不宜超过碳足迹总量的5%”，本文件设定的取舍准则为“在畜产品碳足迹量化过程中，可舍弃影响小于1 %的环节，但系统边界内舍弃环节总的影响不宜超过碳足迹总量的5%”。 

标准内容：
6.3各阶段数据收集
兽用疫苗各阶段数据收集见表1。
表1各阶段数据收集
	所属阶段
	数据种类
	数据类型

	原料准备阶段
	培养基(如CD、B21、倍谙基、健顺等)、佐剂（油佐剂、铝佐剂、聚合物等)、灭活剂（甲醛、BEI）、血清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宜使用次级数据

	
	包装材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宜使用次级数据

	
	培养基、佐剂、灭活剂、包装材料等的运输距离运输方式
	应使用初级数据

	
	不同运输方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产品制造阶段
	生物细胞培养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
	应使用初级数据

	
	电力、热力、燃料等能源(含场内运输)的消耗量
	应使用初级数据

	
	电力、热力、燃料等能源(含场内运输)获取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处置方式
	应使用初级数据

	
	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处置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产品检验阶段
	电力、热力、燃料等能源(含场内运输)的消耗量
	应使用初级数据

	
	电力、热力、燃料等能源(含场内运输)获取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检验用动物的消耗量
	应使用初级数据

	废物处理阶段
	废弃、回收运输至回收处理/处置地的运输量、运输距离、运输方式
	可使用次级数据

	
	废弃疫苗的运输过程、污水处理过程的能源消耗量
	可使用次级数据

	
	填埋、焚烧等处置方式的处置量
	可使用次级数据

	
	填埋、焚烧等处置方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成品销售阶段

	兽用疫苗的量(声明单位)
	应使用初级数据

	
	兽用疫苗运输至分销地点或消费者的运输距离与运输方式
	宜使用初级数据

	
	兽用疫苗运储过程中所用的能源和物料的消耗量
	宜使用初级数据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6.3部分数据选择要求参考《产品碳标签核算细则 第3部分：乳制品》DB15/T 4051.3-2025标准中7.1.4数据收集内容及要求。

（5）数据计算方法
标准内容：
7. 1计算方法
数据收集完成后，应对系统边界内每一单元过程中与声明单位进行计算。计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用活动水平数据乘以该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将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换算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产品每声明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形式记录；
b)用具体GHG排放值乘以相应的GWP值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
注：具体GWP值见附录A
[bookmark: bookmark37][bookmark: bookmark38]7. 2兽用疫苗产品部分碳足迹计算
7.2.1兽用疫苗产品部分碳足迹
以声明单位为基准的兽用疫苗产品部分碳足迹，按公式（1）计算：
CFP兽用疫苗 = ∑j [∑i (ADi  × EFLCA,i,j ) × GwPj ] = CFP原料+ CFP制造+ CFP检验+ CFP成品+ CFP废物       ········· (1)
式中：
CFP兽用疫苗——兽用疫苗产品部分碳足迹，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CO2e/声明单位）；
ADi ——系统边界内，各声明单位中第i种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相关数据（包括初级数据和次 级数据），单位根据具体排放源确定；
EFLCA,,i,,j ——第i种活动对应的温室气体j的排放系数，单位与温室气体活动数据相匹配； 
GWPj ——温室气体j的GWP值；
i——具体活动，包括：原料准备阶段、产品制造阶段、成品销售阶段、疫苗使用阶段、末期处理阶段。
j——温室气体种类。
CFP原料——兽用疫苗原料准备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 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 （kgCO2e/声明单位）计；
CFP制造——兽用疫苗产品制造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CO2e/ 声明单位）计；
CFP成品——兽用疫苗成品销售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CO2e/ 声明单位）计；
CFP检验——兽用疫苗检验阶段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CO2e/ 声明单位）计；
CFP废物——兽用疫苗废物处理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CO2e/ 声明单位）计；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7.2.1兽用疫苗产品部分碳足迹首先参照《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 标准中 6.5.3 产品碳足迹计算方法部分。

标准内容：
7.3 原料准备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计算
7.2.2.1  兽用疫苗原料准备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计算，按公式(2)计算：
CFP原料 = E培养基获取+ E灭活剂获取+ E能源+E运输+ E包材+ E其他原辅料的获取 ············· (2)
式中：
CFP原料——原料准备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CO2e/ 声明单位）;
E培养基获取 ——原料准备阶段培养基的生产、运输、包装、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灭活剂获取 ——原料准备阶段灭活剂的生产、运输、包装、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能源 ——原料准备阶段能源（包括内部贮存时所消耗的电量以及冷媒）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运输 ——原料准备阶段运输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包材——原料准备阶段包装材料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其他原辅料的获取 ——原料准备阶段所产生的除上述排放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包括佐剂等其他原辅料;
7.2.2.2  原料准备阶段能源投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3）计算：
E能源,原 = （AD能源,原 × EFLCA,能源,cO2 ） ×GwPj······························· (3)
式中：
Ad能源,原 ——原料准备阶段能源（燃料、电力、热力）投入量，单位为千克（kg)、千瓦时 （kWh)和吉焦（GJ）；
EFLCA,能源,CO2——能源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 ——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2.3  原料准备阶段运输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4）计算：
E运输,原 =（ M运输,原 × L运输,原 × EFLCA,运输,CO2  ）×GwPj······························ (4)
式中：
M运输,原——原料准备阶段运输总重量，单位为吨（t）；
L运输,原 ——原料准备阶段运输总距离，单位为千米（km）； EFLCA,运输,CO2 ——运输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 ——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3.4  原料准备阶段包装材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5）计算：
E包材,原 = AD包材原× EFLCA,包材,cO2   × GwPj······························· (5)
式中：
AD包装,原 ———原料准备阶段包装材料的使用量，单位为公斤（kg）；
EFLCA,包装,CO2——包装材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包括塑料包装瓶、玻璃包装瓶、外包纸箱、泡沫箱、包装盒；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2.4  原材料准备阶段其他原材料投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6）计算;
E其他,原 = （AD其他,原 × EFLCA,其他,cO2  ）×GwPj······························· (6)
式中：
AD其他,原 ——原材料和能源获取阶段其他原材料投入量（包装材料等）；
EFLCA,其他,CO2 ——相应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 ——温室气体j的GWP值；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7.2.2兽用疫苗原料准备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计算参照《产品碳足迹标准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畜产品》GBT+44903-2024中公式8.4的算法。

标准内容：
7.2.3  产品制造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
7.2.3.1  产品制造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按公式（7）计算：
CFP制造 = (E能源,制造+ E直接排放,制造+E活毒废水,制造+ E其他，制造 ) /P兽用疫苗  ········ (7)
式中：
CFP制造——配液、细胞培养、病毒培养、病毒灭活、纯化、乳化等生产制造过程产品部分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CO2e/声明单位）;
E能源,制造——产品制造阶段能源投入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活毒废水,制造——产品制造阶段活毒废水排放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其他,制造——产品制造阶段所产生的除上述排放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P兽用疫苗——兽用疫苗每批产量，单位为万毫升； 
 7.2.3.2  产品制造阶段能源投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8）计算：
E能源,制造 = AD能源,制造× EFLCA,能源,cO2 × GwPj ····························· (8)
式中：
AD能源,制造 ———产品制造阶段能源（燃料、电力、热力）投入量，单位为千克（kg)、千瓦时 （kWh)和吉焦（GJ）；
EFLCA,能源,CO2——产品制造阶段能源（燃料、电力、热力）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3.3  产品制造阶段活毒废水排放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9）计算：
E活毒废水,制造 = AD活毒废水制造× EFLCA,活毒废水,cO2  × GwPj······························ (9)
式中：
AD活毒废水,制造 ———产品制造阶段所产生的活毒废水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m³）；
EFLCA,活毒废水,CO2——活毒废水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0.25 kgCH₄/m³（厌氧处理）；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3.5 产品制造阶段其他方面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0）计算;
E其他,制造= AD其他,制造 × EFLCA,其他,cO2  × GwPj······························ (10)
式中：
AD其他,制造 ——产品制造阶段其他方面产生的温室气体；
EFLCA,其他,CO2 ——相应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7.2.3兽用疫苗产品制造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计算参照《产品碳足迹标准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畜产品》GBT+44903-2024中公式8.4的算法。

标准内容：
7.2.4产品检验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
7.2.4.1 产品检验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按公式（11）计算：
CFP检验 = (E动物检验+ E能源消耗+E其他，检验 ) /P兽用疫苗 ·················(11)
式中：
CFP检验——产品检验阶段实验室检测（ELISA、PCR、无菌试验、动物检验等），带来显著的仪器能耗等产品检验过程产品部分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CO2e/声明单位）;
E动物检验——产品检验阶段乳鼠检验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包装材料——产品检验阶段使用的包装材料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能源消耗——产品检验阶段能源（燃料、电力、热力）投入量，单位为千克（kg)、千瓦时 （kWh)和吉焦（GJ）；
E其他,检验——产品检验阶段所产生的除上述排放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P兽用疫苗——兽用疫苗产量，单位为万毫升； 
7.2.4.2  产品检验阶段动物检验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2）计算：
E动物检验,生产 =[ AD数量,检验×（ EFLCA,饲料,cO2  +EFLCA,粪便,cO2）]× GwPj ···················· (12)
式中：
AD数量,检验 ———产品检验阶段动物检验所使用的动物数量，单位为只。；
EFLCA,饲料,CO2——产品检验阶段给动物所投入的饲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每只乳鼠的饲料排放为1.5 kgCO₂e/只（含种植、加工）。
EFLCA,粪便,CO2——产品检验阶段动物产生粪便所产生的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4.3  产品检验阶段能源投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3）计算：
E能源,检验 = AD能源,检验× EFLCA,能源检验,cO2  × GwPj ····························· (13)
式中：
AD能源,检验 ———产品检验阶段能源（燃料、电力、热力）投入量，单位为千克（kg)、千瓦时 （kWh)和吉焦（GJ）；
EFLCA,能源检验,CO2——产品检验阶段能源（燃料、电力、热力）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4.4 产品检验阶段其他方面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4）计算;
E其他,检验 = AD其他,检验 × EFLCA,其他检验,cO2  × GwPj ·· (14)
式中：
AD其他,检验 ——产品制造阶段其他方面产生的温室气体；
EFLCA,其他检验,CO2 ——相应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7.2.4兽用疫苗产品检验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计算参照《产品碳足迹标准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畜产品》GBT+44903-2024中公式8.4的算法。
标准内容：
7.2.5废物处理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
7.2.5.1 废物处理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按公式（15）计算：
CFP废物处理= (E固体危废+ E能源消耗+ E污水处理+E其他，检验 ) /P兽用疫苗 × GwPj ······················(15)
式中：
CFP废物处理——废物处理阶段阶段含有活病原体或潜在污染物的废弃物处理（如高压蒸汽灭菌、焚烧）过程会产生直接排放（燃烧排放）和间接排放（处理过程的能耗）。等废物处理过程过程产品部分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CO2e/声明单位）;
E固体危废——废物处理阶段固体危废焚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能源消耗——废物处理阶段能源投入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污水处理——废物处理阶段污泥处理排放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其他,检验——废物处理阶段所产生的除上述排放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P兽用疫苗——兽用疫苗产量，单位为万毫升；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5.2 废物处理阶段固体危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6）计算;
E固体危废 = AD固体危废× EFLCA,固体危废,cO2  × GwPj ······························ (16)
式中：
AD固体危废 ——废物处理阶段固体危废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包括废弃疫苗、原料产生的固体废料、污泥的焚烧处理；
EFLCA,固体危废,CO2 ——固体危废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5.3 废物处理阶段能源投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7）计算：
E能源,废物 = AD能源,废物× EFLCA,能源废物,cO2  × GwPj ···························· (17)
式中：
AD能源,废物 ———废物处理阶段能源（燃料、电力、热力）投入量，单位为千克（kg)、千瓦时 （kWh)和吉焦（GJ）；
EFLCA,能源，废物,CO2——废物处理阶段能源（燃料、电力、热力）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5.4 废物处理阶段污水处理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8）计算：
E污水处理 = AD污水处理× EFLCA,污水处理,cO2  × GwPj ·························· (18)
式中：
AD污水处理 ———废物处理阶段的污水处理量，单位为千克（kg)；
EFLCA,污水处理,CO2——废物处理阶污水处理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5.5 废物处理阶段其他方面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9）计算;
E其他,废物 = AD其他,废物 × EFLCA,其他废物,cO2  × GwPj ····························· (19)
式中：
AD其他,废物 ——废物处理阶段其他方面产生的温室气体；
EFLCA,其他废物,CO2 ——相应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7.2.5兽用疫苗废物处理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计算参照《产品碳足迹标准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畜产品》GBT+44903-2024中公式8.4的算法。

标准内容：
7.2.6成品销售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
7.2.6.1成品销售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按公式（20）计算：
CFP销售 = （E冷链运输+ E仓储+ E其他）/P兽用疫苗 ······························· (20)
式中：
CFP销售——成品销售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kgCO2e/ 声明单位）;
E冷链运输 ——成品销售阶段冷链运输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仓储 ——成品销售阶段仓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E其他 ——成品销售阶段所产生的除上述排放范围以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P兽用疫苗——兽用疫苗产量，单位为万毫升； 
7.2.6.2 成品销售阶段冷链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21）计算;
E冷链,运输=（ M冷链,× L冷链, × EFLCA,冷链,CO2×GwPj  ）+（ M运输× L运输, × EFLCA,运输,CO2×GwPj  ）···························· (21)
式中：
M冷链——成品销售阶段运输车冷媒的消耗辆，单位为千克（kg）；
L冷链 ——成品销售阶段冷链运输总距离，单位为千米（km）； EFLCA,冷链,CO2 ——冷链运输冷媒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M运输——成品销售阶段运输的总重量，单位为千克（kg）；
L运输 ——成品销售阶段冷链运输总距离，单位为千米（km）； EFLCA,运输,CO2 ——车辆运输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 ——温室气体j的GWP值；
7.2.6.3  成品销售阶段能源投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22）计算：
E仓储= AD仓储× EFLCA,仓储,cO2  × GwPj ········ (22)
式中：
AD仓储 ———成品销售阶段仓储的能源（电力）投入量，单位为千瓦时 （kWh)；
EFLCA,仓储,CO2——成品销售阶段能源（电力）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j——温室气体j的GWP值。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7.2.6兽用疫苗成品销售阶段产品部分碳足迹计算参照《产品碳足迹标准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畜产品》GBT+44903-2024中公式8.4的算法。
（6）标准实施与监督
标准内容：
[bookmark: _Toc27086][bookmark: _Hlk204727570]8.生命周期结果解释
8.1解释步骤
兽用疫苗碳足迹的生命周期结果解释应包括以下步骤:
a)根据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和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兽用疫苗碳足迹的量化结果,识别显著环节(可包括生命周期阶段、单元过程或流);
b)完整性、一致性和敏感性分析的评估;
c)结论、局限性和建议的编制。
8.2解释内容
应根据兽用疫苗碳足迹研究的目的和范围进行结果解释,解释应包括以下内容:
a)说明兽用疫苗碳足迹;
b)分析不确定性,包括取舍准则的应用或范围;
c)详细记录选定的分配程序;
d)说明兽用疫苗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按照但不限于GB/T24067—2024附录A)。结果解释宜包括以下内容:
a)分析重要输入、输出和法选择(包括分配程序)的敏感性,以了解结果的敏感性和不确定性;
b)评估替代使用情景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评价;
c)评估不同生命末期阶段情景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评价;
d)评估建议对结果的影响;
e)描述地理格网的划分方法及地理格网的尺度要求原则(如适用)。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参照8.生命周期结果解释《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标准中6.6的解释。

（7）附录A
标准内容：
[bookmark: _Toc32224]附录A(资料性)GWP参考值
部分温室气体的GWP参考值见表A.1。
表A.1部分温室气体的GWP参考值
	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100年的GWP

	二氧化碳
	CO2
	1

	甲烷
	CH4
	27.9

	氧化亚氮
	N2O
	273

	三氟化氮
	NF3
	17400

	六氟化硫
	SF6
	25200

	氢氟碳化物(HFCs)

	三氟甲烷(HFC-23)
	CHF3
	14600

	二氟甲烷(HFC-32)
	CH2F2
	771

	一氟甲烷(HFC-41)
	CH3F
	135

	五氟乙烷(HFC-125)
	C2HF5
	3740

	四氟乙烷(HFC-134)
	CHF2CHF2
	1260

	四氟乙烷(HFC-134a)
	C2H2F4
	1530

	三氟乙烷(HFC-143)
	CH2FCHF2
	364

	三氟乙烷(HFC-143a)
	CH3CF3
	5810

	1,1-二氟乙烷(HFC-152a)
	C2H4F2
	164

	七氟丙烷(HFC-227ea)
	C3HF7
	3600

	1,1,1,2,3,3-六氟丙烷(HFC-236fa)
	C3H2F6
	8690

	全氟碳化物(PFCs)

	全氟甲烷(四氟甲烷)
	CF4
	7380

	全氟乙烷(六氟乙烷)
	C2F6
	12400

	全氟丙烷
	C3F8
	9290

	全氟丁烷
	C4F10
	10000

	全氟环丁烷
	C4F8
	10200

	全氟戊烷
	C5F12
	9220

	全氟己烷
	C6F14
	8620

	注:部分GHG的GWP来源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报告2021:自然科学基础第一工作组对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贡献》。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附录A参考IPCC提供。
（8）附录B
标准内容：
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模板）
理由及依据：本文件附录B参考《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标准中附录 H 规定，本文件根据兽用疫苗产品碳足迹核算和报告特点设计了碳足迹研究报告模板。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在编写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八、推广应用（包括实施措施；实施方向、如以标准为依据开展的产业推进、行业管理等有关活动）
一、实施措施
（一）政策协同与激励机制
1.纳入地方与国家政策框架
依托内蒙古已启动的农牧业碳足迹标准体系，将兽用疫苗碳足迹要求纳入地方强制免疫疫苗采购标准，优先选择符合标准的产品。例如，在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补助资金中增设 “低碳疫苗采购专项”，对通过认证的产品给予 10%-15% 的采购溢价。
对接国家发改委 “双碳” 政策，推动兽用疫苗碳足迹标准成为《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清单之一，争取 2025 年前完成国家标准立项。
2.建立财政激励机制
设立 “兽用疫苗碳减排专项基金”，对通过第三方认证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认证补贴（如 50 万元 / 企业），并按碳减排量给予阶梯式奖励（如每减少 1 吨 CO₂e 奖励 500 元）。
参考辽宁省动物防疫补助政策，将碳足迹管理纳入强制免疫 “先打后补” 考核指标，对减排成效显著的养殖场优先发放补助。
（二）能力建设与技术支持
1.全行业培训与数据库建设
联合农业农村部、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开展 “碳足迹核算能力提升计划”，针对生产企业、检测机构和监管部门开展分级培训，覆盖全行业 80% 以上从业人员。
构建 “兽用疫苗碳足迹数据库”，整合 CLCD（中国本地化数据库）和 Ecoinvent（国际通用数据库）数据，涵盖生产、包装、运输等全流程排放因子，免费向企业开放。
2.数字化工具开发
借鉴深圳 “粤港澳大湾区碳足迹标识认证公共服务平台” 模式，开发 “兽用疫苗碳足迹在线核算系统”，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核算和报告生成，降低企业合规成本。
（三）认证与市场机制
1.第三方认证与碳标签制度
建立 “中国兽用疫苗碳足迹认证” 体系，由中国检验认证集团（CCIC）等机构实施第三方核查，对符合标准的产品授予 “低碳疫苗” 标识。参考优然牧业案例，认证企业可在产品包装、宣传材料中使用标识，提升市场竞争力。
推动碳标签与国际接轨，与欧盟 CBAM 机制、英国 Red Tractor 认证等互认，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2.供应链协同减排
鼓励龙头企业（如金宇保灵、科前生物）牵头成立 “兽用疫苗低碳供应链联盟”，要求上游供应商（如培养基、佐剂厂商）提供碳足迹数据，共同优化生产工艺。例如，科前生物可通过优化培养基配方，将生产环节碳足迹降低 10% 以上。
二、实施方向与重点活动
（一）产业推进
1.龙头企业示范工程
选择金宇保灵（内蒙古）、科前生物（武汉）等企业开展试点，资助其建设 “零碳疫苗生产线”，采用光伏供电、生物基包装材料等技术。例如，金宇保灵可在呼和浩特基地实施 “牧光互补” 项目，实现绿电自给率 50% 以上。
总结试点经验，编制《兽用疫苗碳减排技术指南》，推广高效灭活工艺、冷链物流优化等技术。
2.产业集群升级
在内蒙古、湖北、山东等兽用疫苗产业集聚区，建设 “低碳疫苗产业园”，集中布局生产、检测、研发机构，共享可再生能源设施和固废处理中心。例如，内蒙古可依托蒙草种业中心，打造 “疫苗 - 养殖 - 碳汇” 循环经济模式。
（二）行业管理
1.标准强制化与监管
2025 年前将碳足迹要求纳入《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修订内容，要求企业在申报新兽药注册时提交碳足迹报告。参考医疗器械行业经验，将碳足迹管理纳入 GMP 审核范畴。
建立 “碳足迹黑名单” 制度，对连续两年未达标的企业暂停生产资质，倒逼行业转型。
2.国际合作与规则制定
参与 ISO/TC 207（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相关标准制修订，推动 “兽用疫苗碳足迹核算方法” 成为国际标准。
与欧盟 EMA（欧洲药品管理局）合作，研究制定 “疫苗碳足迹与动物健康协同评估” 框架，将疫苗接种减排效果纳入国际认可的碳信用体系。
（三）公众与市场引导
1.消费者教育与品牌建设
开展 “低碳疫苗进牧场” 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白皮书等形式向养殖户普及碳足迹概念，展示接种低碳疫苗对降低养殖排放的作用。例如，优然牧业通过优化奶牛健康管理，单位奶量碳排放降低 10%，可作为典型案例推广。
联合京东、牧原等企业，在电商平台和养殖场采购系统设置 “低碳疫苗专区”，对认证产品给予流量倾斜和价格补贴。
2.绿色金融支持
推动银行开发 “兽用疫苗碳减排专项贷款”，对认证企业提供低息融资（利率低于市场 1-2 个百分点）。
探索发行 “兽用疫苗碳中和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支持低碳技术研发和生产线改造。
四、保障机制
1.组织保障
成立由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国家药监局组成的 “兽用疫苗碳足迹推广领导小组”，统筹政策制定与实施。
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标准执行中的技术、资金问题。
2.监测与评估
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 “兽用疫苗碳足迹监测平台”，实时跟踪行业减排进展，每季度发布《中国兽用疫苗碳足迹报告》。
2026 年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根据行业碳强度下降幅度（目标下降 15%）和企业参与度（目标覆盖 60% 以上规模企业）调整政策。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
十、征求意见说明
《立项标准名称》征求意见汇总表
起草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序号
	章节编号
	意见
	提出单位/专家
	是否采纳
	不采纳
（说明原因）

	1
	
	
	
	
	

	2
	
	
	
	
	

	3
	
	
	
	
	

	4
	
	
	
	
	

	5
	
	
	
	
	



《》起草组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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